
解釋字號 釋字第561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92年07月04日

解釋爭點 台省耕地租約辦法就止約登記應備文件之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台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係基於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六條

第二項授權而訂定，該辦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，出租人依

上開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申請租約終止登記者，除應填具

申請書外，並應檢具租約、欠租催告書、逾期不繳地租終止租約

通知書及送達證明文件，或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、調處成立證明

文件，或法院確定判決書。此係主管機關基於法律授權發布命令

就申請人應檢具證明文件等細節性、技術性次要事項為必要補充

規定，尚非憲法所不許。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一條規定：「耕

地之租佃，依本條例之規定；本條例未規定者，依土地法及其他

法律之規定。」民法第四百四十條第一項關於承租人租金支付有

遲延者，出租人得定相當期限，催告承租人支付租金之規定，於

出租人依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終止契約時，亦適用之。

是前開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關於應檢具欠租催

告書等規定，並未逾越法律授權，亦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與

憲法尚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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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本件聲請人據以聲請解釋之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修正耕地三七

五減租條例第六條規定：「本條例施行後，耕地租約應一律以書

面為之；租約之訂立、變更、終止或換訂，應由出租人會同承租

人申請登記。」「前項登記辦法，由省（市）政府擬定，報請行

政院核定之。」當時之台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係依據此項授權

而訂定。該辦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，出租人依上開條例第

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申請租約終止登記者，除應填具申請書外，

並應檢具租約、欠租催告書、逾期不繳地租終止租約通知書及送

達證明文件，或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、調處成立證明文件，或法

院確定判決書。此乃主管機關基於法律授權發布命令就申請人應

檢具證明文件等細節性、技術性次要事項為必要補充規定，尚非

憲法所不許（本院釋字第三六七號、第四四三號及第五四七號解

釋等參照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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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一條：「耕地之租佃，依本條例之規

定；本條例未規定者，依土地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。」所稱「其

他法律」包括民法租賃之規定在內。民法第四百四十條第一項：

「承租人租金支付有遲延者，出租人得定相當期限，催告承租人

支付租金，如承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支付，出租人得終止契

約」，即出租人須對承租人定期催告支付遲延之租金，始有終止

租約之權利，其立法目的旨在保護承租人，於出租人依耕地三七

五減租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終止契約時，亦應適用之，最

高法院本此意旨，著有四十五年台上字第二０五號判例。是前開

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，符合本條例第一條、第

十七條、民法第四百四十條等規定意旨，並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

制，與憲法尚無牴觸。

　　至於本件聲請人認最高行政法院八十九年度判字第二七五四

號判決所適用之前開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二條、第四條、第五條

有違憲疑義部分，查係爭執法院認事用法之當否，並未具體指摘

該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，核與司法院

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不合，依同條第三項

規定，應不受理，併此敘明。

大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長　翁岳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大法官　劉鐵錚　吳　庚　王澤鑑　林永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孫森焱　陳計男　楊慧英　戴東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蘇俊雄　黃越欽　謝在全　賴英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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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見書、抄本
等文件

561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、聲請書及附件)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高○魁、高○鰲聲請書

相關法令 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367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443號解釋

司法院釋字第547號解釋

民法第440條(91.06.26)

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（民國72年修正）第1條、第6
條、第17條(72.12.23)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5547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5538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3&ldate=1947010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367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443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credirect.aspx?type=1&no=547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51&ldate=20020626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3042&ldate=19831223&lser=001


台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（民國75年修正）第6條第2項第3款
(75.07.05)

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205號判例

相關文件 事實摘要(大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

    緣聲請人高０魁、高０鰲將其所有之土地一筆出租與案外人黃

嘉和，民國八十五年底租約期滿。聲請人所屬台南縣歸仁鄉公所

公告受理出、承租人申請收回自耕及續訂租約。原承租人已亡

故，由其配偶檢附相關文件於公告期間內向歸仁鄉公所申請租約

變更登記。聲請人以存證信函表示租約已到期，原承租人有積欠

數年地租等情事，申請終止租約收回系爭土地。經歸仁鄉公所函

知聲請人，應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向該公所申

請租佃爭議調解，因聲請人逾期未提出，該公所將租約變更登記

案陳報台南縣政府核示，經台南縣政府同意後准予變更登記。聲

請人不服，提起訴願、再訴願決定，行政法院判決，均經駁回。

聲請人認台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出租

人依上開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申請租約終止登記者，應檢

具欠租催告書等文件，係逾越法律規定之授權，有違憲法第二十

三條所定法律保留原則，爰聲請大法官解釋。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J&id=A%2c45%2c%e5%8f%b0%e4%b8%8a%2c205%2c001

